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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临沭史丹利物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在山东省临沭县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临沭史丹利物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签订了《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服

务协议》，就物业公司自 2014 年 7 月至 12 月为公司提供包括办公区域设施设备

的维修管理、环境卫生、安全巡逻、车辆管理、公共绿化等相关物业服务，公司

应向物业公司支付预计不超过 115.80 万元的物业服务费。 

由于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一家企业，属于本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临沭史丹利物业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文班先生、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根据相关规

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修学峰女士、李琦女士发表了同意该项议案的事前认可和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未达到三百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根据相关规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

足三人，因此该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临沭史丹利物业有限公司 

住所：临沭县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吴富饶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保洁服务 

股东出资情况：高进华出资 2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高文安、高文靠、

井沛花、密守洪、高斌、高英各出资 3.5 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7%。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物业公司总资产 56.19 万元，净资产 39.07 万元，

营业收入 5.86 万元，净利润-9.45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物业公司总资

产 36.62 万元，净资产-41.52 万元，营业收入 11.13 万元，净利润-80.60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 7 月至 12 月 

预计发生额不超过（万元） 

劳务及服务 
公司设施设备的维修管理、环境卫生、安

全巡逻、车辆管理、公共绿化等 
115.80 

四、定价政策与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了当地物业服务行业市场价，采取合理成本费用加

合理利润的方式作为定价依据。综合测算的物业服务费用为：人工费 13.25 万元

/月、办公费 0.10 万元/月、公共设施设备相关费用 1.60 万元/月、公共保洁费 1.03

万元/月、安全装备费 0.22 万元/月、动力维护设备费 0.05 万元/月，上述基本费

用合计 16.25 万元/月。管理费用按上述总费用的 5%计提，为 0.81 万元/月，营

业税金及附加按基本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的 5.65%计提，为 0.96 万元/月，税前

利润按基本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的 8%计提，为 1.37 万元/月。物业服务费总计

19.39 万元/月，最终按 19.30 万元/月确定。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物业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签订了《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物业公

司向公司提供房屋的维护与管理、设施设备的维护与管理、环境卫生、安全防范、

交通秩序与车辆停放管理、消防管理、公共绿化等服务，服务面积为 38,000 平

方米，需 32 名服务人员。公司在每季度第二个月的 10 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物

业公司该季度物业管理费用。物业公司采取本地物业服务行业的成本费用加合理

利润的定价方式，确定物业服务费用标准为 19.30 万元/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公司为了节约资金和管理成本，减少非经营性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公司与物业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之前，公司与物业公司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1、公司为了节约资金和管理成本，减少非经营性业务，本次与临沭史丹利

物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房屋的维护与管理、设施设备的维护与管理、环境卫生、

安全防范、交通秩序与车辆停放管理、消防管理、公共绿化等服务所产生的关联

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考了当地同行业的价格，采取的合理成本费用加合

理利润的行业定价方式作为依据，交易价格是公允客观的，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临沭史丹利物业有限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定价公允

性和对公司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了解，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的管理要求，定价依据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的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临沭史丹利物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